关于加强督促检查抓好工作落实的通知
镇外经贸[2009]37号
局机关各处室（中心）、贸促会各部室（中心）：

为贯彻落实市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切实抓好工作落实的意见》，全面提高执行力和行政效能。现结合我局实际，就做好督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查内容
1、市委和市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。

2、市领导批办我局办理事项的查办落实。

3、局确定的年度和月度重点工作。

4、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督查程序及要求
（一）分解立项。办公室根据局党委会、办公会和局领导的要求，对需督查事项进行任务分解，明确工作目标、完成时限，落实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。
（二）跟踪催办。办公室负责跟踪督查交办事项的进展情况。重要督查事项，凡是明确办理时限的，要严格按时限要求办结；没有时限要求的，一般应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；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办理时间的，要及时与办公室联系并征得局领导同意；月度重点工作，相关处室要根据局办公会的安排部署抓好落实。

（三）反馈通报。各责任处室、责任人要及时将督查事项办理情况报局领导，并于每月28日前将填报好的《外经贸局重点工作督查情况表》分别交办公室、监察室备案存档。办公室将根据局领导要求和需要编发《督查专报》，负责将每月重点工作完成情况汇总通报，及时在局网站上公布。

三、奖惩考核
完善考评机制，将督办事项办理情况作为年度考核和评先评优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对工作落实好的给予表彰鼓励。对工作不落实或督查不到位的，责成其写出书面报告说明理由，提出整改措施。对敷衍塞责、整改不到位的，局纪委、监察室要强化督查问责，该约谈的约谈，该诫勉的诫勉，该扣奖金的扣奖金，该调离的调离；出现重大失误的，该降职的降职；对造成重大影响的责任人和责任事件，视情节轻重，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四、组织领导
局各处室负责人为抓好工作落实的第一责任人。办公室负责全程督查。局每个处室、每位工作人员都要增强自觉性和责任心，加大落实力度，确保各项工作措施和交办事项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执行。 
附：《外经贸局重点工作督查情况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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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经贸局督查工作情况表
2009年   月
	序号
	督查事项
	责任处室（人）
	目标任务
	完成时限
	完成情况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